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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古路镇作风建设“五个严”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属各部门：
《古路镇作风建设“五个严”》已经镇党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
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6日     






古路镇作风建设“五个严”
 
为了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，解决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，提高服务质量，打造高效、廉洁服务型政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古路镇作风建设“五个严”。
一、严肃会风会纪
（一）按时参会。参会人员应按时参会，严格遵守会场纪律，将手机关闭或设为振动（静音）状态。不得缺席、迟到、早退，请假须经会议主持人同意。迟到、早退者，向会议主持人说明原因；全年迟到、早退二次及以上或无故缺席者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
（二）认真落实。参会人员应认真作好会议记录，按要求会后第一时间作好会议精神的汇报、传达、落实。如因个人原因未参加会或没有及时汇报、传达、落实会议精神导致工作延误造成较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 
（三）严格考勤。实行会议签到和考勤，党政办统一制作会议签册，全局性会议由党政办负责会议签到和考勤，业务会议由部门负责会议签到和考勤。
二、严禁政令不畅
（一）坚守岗位。严格遵守上班纪律，严禁脱岗、严禁上班时间在网上聊天、玩游戏、看电影、炒股票、网上购物（外出逛街购物）、饮酒等。
（二）服从安排。严格遵守组织纪律，严禁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组织决定，严禁不落上级工作部署，严禁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。
如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
三、严禁自由散漫
（一）严格考勤制度。认真遵守考勤制度。村（社区）、部门干部应主动向村（社区）、部门负责人告知去向。党政办、党群办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方式对干部上班纪律进行抽查。对无故迟到、早退者给予批评教育，屡次迟到、早退者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
（二）严格请销假制度。认真遵守请销假制度。请假必须书面请假并按相关程序报批，特殊情况可先电话请假、事后完善请假手续。凡超假、不假自走者一律按旷工处理并给予批评教育。旷工累计超过一定天数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（三）严格值班制度。认真遵守值班工作规范。值班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值班纪律，坚持到岗到位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得将值班电话呼叫转移。凡抽查发现无人接听电话、无故缺岗、擅自离岗、把值班电话呼叫转移的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
四、严禁办事拖沓
（一）严格首问责任制。第一个接待群众的干部为首问责任人，应负责办理、引导或告知其到相关部门办理业务，对不能办理或不属于本部门、村（社区 ）办理的应作好解释说明，并告知其受理单位。接待群众积极主动、耐心细致、着装整洁、言行规范，不准对前来办事的群众不管不问、态度冷漠、作风粗暴。
（二）规范一次性告知。对前来办事的群众，经办人应一次性书面或口头告知办理事项所需提供的材料、资料、手续和办事程序以及受理期限，对不能办理的，要告知其依据及理由。不准以工作忙、有要事等为由，拒绝前来办事的群众。
（三）做到限时办结。对办理事项能立即办理的，必须立即办理，不能立即办理的，要在相关规定时限内办理。不准办事拖拉、敷衍了事、推诿扯皮。
对首问人员不负责、未规范一次性告知、未按要求限时办结而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其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
五、严禁吃拿卡要
严格遵守纪律作风有关规定，严禁损害群众利益，严禁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赠送的礼品、现金、有价证券等，严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娱乐休闲和吃请。如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事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或政务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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